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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（草案）公聽會（110年 2月 24日） 

各界意見及研復說明彙整表 

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

前言 說明書與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之定義 專利要件 案例 

第 1頁 第 1~6頁 第 6~12頁 第 12~14頁 第 15~16頁 

註：以下係依基準節次順序（非依公聽會當日發言順序）彙整，並包含以電子郵件提供之書面意見 

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第 1節 前言 

－ 無 無 

第 2節 說明書與申請專利範圍 

1 

• 第 2-12-3 頁記載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的方法

請求項，應按照流程或時序記載所執行或處理

的步驟或程序」，該頁記載案例「一種企業每

日交易資訊處理的方法，包含下列步驟：讀取

用戶端電腦所輸入之資訊，上述所輸入資訊至

少包括交易發生日期、會計科目及金額；存取

帳務資料庫中總分類帳電子表單；比較總分類

帳借方欄位總金額是否等於貸方欄位總金

額；借方欄位總金額等於貸方欄位總金額時，

於顯示設備顯示企業當日交易總分類帳電子

表單；及借方欄位總金額不等於貸方欄位總金

額時，於該顯示設備顯示警訊及企業當日交易

各科目餘額式分類帳電子表單。」 

• 問題：關於前述所記載之「應按照流程或時序

記載所執行或處理的步驟或程式」，鈞局是否

指電腦軟體方法請求項之記載，必須依照流程

或時序記載？亦即，核准之方法請求項必然包

含順序之關係？如何確定一步驟完整之範圍

為何（是否以分號區隔）？ 

• 例如，前述「讀取用戶端電腦所輸入之資訊，

上述所輸入資訊至少包括交易發生日期、會計

科目及金額」亦可視為「讀取用戶端電腦所輸

入之資訊」、「上述所輸入資訊至少包括交易發

生日期、會計科目及金額」兩個步驟，另若無

邏輯順序之兩步驟如何記載？ 

• 方法請求項通常是依流程或時

序加以記載各步驟，其中「時序」

係指各步驟在時間上具有先後

順序關係，但「流程」則不必然

包含有順序關係，例如平行處理

的兩步驟，或依照不同判斷結果

所執行之不同步驟（判斷結果為

「是」，則執行步驟 A；判斷結

果為「否」，則執行步驟 B）等。 

• 方法請求項之不同步驟，形式上

大多會以分號、逗號或段落加以

區隔，但並不依此為限，仍需就

個案情形予以判斷。基準第

2-12-3 頁所舉案例，包含有讀

取、存取、比較及顯示等步驟，

其中讀取步驟係「讀取用戶端電

腦所輸入之資訊」，而「上述所

輸入資訊至少包括交易發生日

期、會計科目及金額」則係對於

讀取步驟中之輸入資訊作進一

步界定。至於無邏輯順序之記載

方式，可參考前述案例中的兩個

不同顯示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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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4 頁記載之例 2 屬於正面的範圍，建

議於末段「依該條碼讀取設備所讀取之條

碼…」記載行為主體（是控制設備嗎？）比較

完整。另同段所記載「當該消費期限資料已超

過該現在時間…」是否應該記載為「當現在時

間超過消費期限」？ 

• 已依建議將該段文字修改為「該

控制設備依該條碼讀取設備所

讀取之條碼，辨識所販賣商品之

消費期限以作為商品之管理對

象，且與比較該條碼所含之消費

期限資料和來自該計時設備之

現在時間相比較後，當該現在時

間已超過該消費期限資料已超

過該現在時間時，於該顯示設備

顯示警訊並於該音效設備發出

警報音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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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5 頁記載「由於網路之普及，電腦軟

體除可儲存於記錄媒體外，亦可在網路上直接

傳輸提供，故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可包括以電腦

程式或電腦程式產品為標的之物之請求項。電

腦程式（產品），係載有電腦可讀取之程式且

不限外在形式之物」。第 2-12-6頁記載案例「一

種電腦程式產品，經由電腦載入該程式執行：

第 1程式指令，使一微處理器讀取一外部硬體

所提出傳送資料之請求；第 2程式指令，使該

微處理器回應，認可該外部硬體所提出傳送資

料之請求，並接收資料；第 3程式指令，使該

微處理器通知該外部硬體，認可程式失敗，無

法接收資料；及第 4程式指令，使微處理器從

該認可程式失敗起點與該外部硬體再同步

化，並回應該認可外部硬體所提出傳送資料之

請求，並接收資料。」 

• 問題：一般來說，電腦程式軟體包含幾種可能

的形式，至少有原始碼、執行檔及安裝前述執

行檔之安裝檔，關於上述記載之電腦可讀取之

程式且不限外在形式之物，鈞局之意思是否指

電腦程式產品請求項包含電腦程式軟體的原

始碼、執行檔及安裝前述執行檔之安裝檔等各

階段之形式。說明：這問題包含兩個疑問，第

一，引證如果是部分程式原始碼檔案，智財局

是否可接受。第二，程式碼原始檔是否可為侵

權標的。 

• 2008 年版電腦軟體審查基準已

肯認「電腦程式產品」作為物之

請求項，基準內容載明「電腦軟

體除可儲存於記錄媒體外，亦可

在網路上直接傳輸提供，…，電

腦程式產品，係載有電腦可讀取

之程式且不限外在形式之物」，

亦即「電腦程式產品」並不以儲

存於實體之記錄媒體為必要，例

如透過網路傳輸之電腦程式（例

如以智慧型手機下載 APP）即屬

之。其目的係因應電腦程式產品

的實際使用或販售型態，已不再

限於儲存於記錄媒體（例如儲存

於光碟片）上，有擴大電腦軟體

相關發明保護標的類型之必要。 

• 只要是申請前已公開而能為公

眾得知之資訊，均得引證作為先

前技術。因此原始碼檔案如於申

請前已公開，例如網路上之開源

程式碼，作為引證並無不妥。執

行檔係基於原始碼內容編譯而

成，仍屬電腦程式（二者為不同

階段或不同形式）。至於原始碼

構成專利侵權與否，屬法院認定

專利侵害判斷的範疇，須由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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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，尚非本局審查基準所得規

範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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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7頁（第 2.2.3.2節 用語或表現不明確）

與基準第二篇第一章第 2.4.1 節中之例子在說

明的內容上不對應：此節例 1 對應第一章第

2.4.1.3節「界定發明之技術特徵不明確」當中

的「無法瞭解界定發明之技術特徵的技術意

義」。例 2對應第一章 2.4.1.5節「表現方式所

致之不明確」。例 3 應對應於第一章 2.4.1.3.4

節「界定發明之特徵與技術特徵無關」，稱之

為用語或表現不明確似乎不貼切。 

• 此節例 1 之〔說明〕，建議先說明「請求項之

記載係判斷專利要件的主要事項，請求項僅記

載『右腦推論規則』一詞未界定技術內容」，

後面再接「且說明書中亦未定義…」。 

• 此節例 3是否可放到最後面的案例（可增加一

個主題是同時涉及多重議題）。此案例涉及：

(1)若特徵在於美感效果，則存在「非技術思

想」發明定義的問題。(2)依據請求項記載原

則，除記載必要技術特徵外，不得對功效或宣

傳用語等作不必要之記載，因此存在「不簡潔」

的問題。(3)若搭配引證可證明申請專利之發

明與引證的差異技術特徵在於賞心悅目，此部

分無法產生技術效果屬於無助於技術效果的

特徵，存在「進步性」問題。 

• 為與基準第二篇第一章對於請

求項不明確態樣之分類方式相

互一致，已將案例與小節名稱重

新調整。其中，原第 2.2.3.2 節

名稱更改為「界定發明之技術特

徵不明確」，同時保留例 1 並將

第 2.2.3.4 節例 1 更改為此節之

例 2。原第 2.2.3.2 節例 2、例 3

則重新編為第 2.2.3.3 節「表現

方式所致之不明確」之例 1與例

2。原第 2.2.3.3節「範疇不明確」

則順移為第 2.2.3.4節。 

• 第 2.2.3.2 節例 1 之〔說明〕文

字內容酌為調整為「請求項中未

界定『右腦推論規則』的相關技

術內容，且說明書中亦未加以定

義或說明，即使參酌申請時之通

常知識，仍無法理解其技術意

義，故請求項不明確」。 

• 例 3（一種電腦系統，包含…一

『賞心悅目』之電腦介面顯示裝

置…）放在第 2.2.3 節以下，僅

是用來說明請求項中使用了相

對標準或程度不明之用語，會有

請求項不明確之情形，但並不表

示該案例已符合其他專利要

件。此外，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

屬於非技術思想者而違反發明

定義，係依請求項整體觀之，並

不以請求項中包含若干涉及美

感效果之用語，即認定為違反發

明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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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9 頁（第 2.2.3.4 節「技術特徵間欠缺

技術關連性」），從標題本身會理解為是要規範

請求項中的多個技術特徵之間需要記載必要

• 同上述之說明，已將案例與小節

名稱重新調整。 

• 該案例僅是用來舉例說明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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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關聯性，但內容與標題似乎不太對應。 

• 此節之案例與第一章第 2.4.1.3.4 節之案例內

容大同小異，且對社會大眾來說這很明顯會出

現各種問題，較無教育意義，請考量是否有舉

例必要。 

• 事實上該案例比較像是欠缺必要技術特徵。 

項不明確之情形，欠缺必要技術

特徵部分則列有其他案例輔助

說明。該案例與基準第二篇第一

章案例內容尚有差異，仍予以保

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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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10 至 2-12-11 頁記載「以功能界定之

請求項是否為說明書所支持，『視其總括的範

圍是否相當於說明書揭露之內容』」，與同段後

方文字前後矛盾，應該是說明書揭露之內容加

上參酌申請時通常知識，而非「相當於說明書

揭露之內容」，建議予以刪除。 

• 該句應與同段後方文字併同解

讀。為免產生誤解，酌為修正為

「請求項以功能界定總括說明

書中之實施方式，應為說明書揭

露之內容所支持。審查時，應以

說明書揭露之內容為基礎，參酌

申請時之通常知識，判斷由說明

書揭露之內容是否能延伸至請

求項之全部範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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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11 頁例 1（一種安撫情緒之影音播放

裝置，包含：…；一控制模組，以漸進強度播

放影音訊號以令使用者呼吸及心跳頻率降低）

之〔說明〕提及「若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

通常知識者…無法了解此功能…」，而「能否

了解」是很主觀的，建議以肯定的語句說明，

讓大眾知道官方在此情況下的認定。 

• 建議增加正面舉例，例如：說明書揭露範例記

載在特定時間長度內，聲量由幾分貝到幾分

貝，畫面中個體的密度由 N1 到 N2，並且揭

露同時量測使用者的呼吸及心跳的變化。這樣

的範例理應屬於請求項為說明書所支持。 

• 為使大眾知悉例 1 之請求項仍

有機會克服不為說明書所支持

之核駁理由，如同該頁例 2之說

明，於例 1之〔說明〕增列第 2

段「如申請人將請求項修正限縮

至說明書之特定實施方式，或申

請人已提出具體理由說明利用

例行之實驗或分析方法，即可由

說明書揭露的內容合理預測或

延伸至請求項之範圍時，得認定

請求項為說明書所支持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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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11頁提及違反專利法第 26條第 1項規

定時，也會同時違反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規

定。但專利法第 26條第 1項是說明書需明確

且充分揭露，而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則是指

請求項需為說明書所支持，二者屬於不同要

件，但基準此處的論述似乎將兩個法律效果混

為一談，不是很確定這個部分是否有相關的實

務見解？ 

• 在實務上，相較於說明書內容，請求項通常會

撰寫成較上位或較寬廣的形式。但同頁之例

• 2013 年版審查基準（總則）第

一章第 2.4.3.1 節「為說明書所

支持與可據以實現要件之關係」

有較為詳細的說明。第 2-12-11

頁之內容仍遵循總則之規範為

說明。 

• 請求項與說明書在特定情況

下，可能同時違反不同且獨立之

專利要件（專利法第 26 條第 1

項與同條第 2 項），由我國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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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，請求項中記載之「人臉形狀特徵量」，相較

於說明書中所記載之「臉頰與下顎的夾角餘

弦」，被認定為無法為說明書所支持。是否可

能舉出正面的實例，或是以說明的方式，讓代

理人或申請人知道，在什麼情況下審查委員認

為請求項能夠為說明書所支持？ 

審判實務觀之，尚無持不同見

解。且國際上亦有與前述基準內

容相類似的實務見解，詳參歐洲

專利審查基準第 F部第 IV章第

6.4 節「 Lack of support vs. 

insufficient disclosure」之說明。 

• 案例 1、2 之〔說明〕已具體說

明申請人藉由申復或修正方式

得使請求項為說明書所支持，並

另新增案例 3為正面舉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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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有關可據以實現要件部分，針對 AI 相關發

明，在政策上的態度為何？是否在屬於人類可

解釋的 AI 相關發明才能夠符合據以實現要

件？某些 AI發明，如果人類無法解釋為何會

產生這樣的結果或功效的時候，要如何能夠符

合法規或基準上的要求？ 

• 現今 AI 相關發明多屬電腦軟體

相關發明，因此其據以實現要件

仍適用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基準

所規範之內容。除各節文字內容

外，亦請參見第 5節關於 AI相

關案例的說明。 

• AI 相關發明，除可直接敘明所

採用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外，亦可

就如何能得出其結果或功能的

具體技術內容（例如所使用的訓

練資料內容、數量及其預處理過

程、特定的神經網路構成或演算

法、損失函數的設定、相關的實

驗或實作數據等）於說明書中予

以充分揭露，使通常知識者由說

明書內容得據以實現並獲致預

期的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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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2-12-11頁例 2是從日本的事例集而來，但

其內容相對於日本的事例集省略太多，希望能

把案例內容講得更詳細，並且將全部案例都集

中在最後面。 

• 第 2-12-2頁之可據以實現要件部分，「『特殊』

演算法」文字過於嚴格，應指「『特定』演算

法」。 

• 基準第 1至 4節當中，是以簡單

的案例來輔助文字上的不足，使

讀者能更理解基準文字內容。另

外在第 5節部分，則有較為詳細

的案例作說明。日本的事例集係

獨立於審查基準的參考資料，並

未將內容併於審查基準內。 

• 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對應的說

明書揭露要件部分，經參酌美國

專利審查基準(MPEP)第 2181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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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內容，已將相關上下文修訂更為

明確。意見所指該段文字已修訂

為「若所界定的是其他執行特殊

運算定功能，則說明書所揭露的

對應結構不應僅僅為一般用途

電腦或是微處理器，而必須包含

能達成該特定功能的特殊演算

法，且該演算法必須在說明書充

分揭露，使該一般用途電腦或處

理器經程式化後能實現該特定

功能」。 

11 

• 關於第 2-12-11 頁的 AI 範例，個人想到：請

求項係記載以 AI針對人臉的特徵來判斷其是

否中風，實施例雖僅記載以人臉的嘴角上揚程

度來進行判斷，但通常知識者由說明書的實施

例可聯想到其他人臉特徵（例如兩邊眼角或臉

頰之對稱性），故請求項雖記載較為上位，仍

可為說明書所支持。縱使說明書僅記載一個實

施例，但申請人藉由申復說明前述其他人臉特

徵，仍足使請求項為說明書所支持，類似這樣

的正面範例或可供貴局作為參考。 

• 第 2-12-12頁提及「請求項之標的名稱採用『電

腦程式（產品）』…」，這邊將「產品」二字加

以括號，而本節各範例之中僅見以「電腦程式

產品」為標的名稱，並無括號。以前如果標的

名稱是寫「電腦程式」，不會被理解成物之發

明，因此實務上會要求寫成「電腦程式產品」，

基準文字記載為「電腦程式（產品）」，易被理

解成括號內的文字可有可無，建議基準前後的

文字應一致。 

• 感謝提供範例。為使範例更多元

化，已於第 2.2.4 節增加例 3，

做為請求項為說明書所支持之

正面範例。 

• 第 2-12-2 頁係延續第 2-12-5 頁

內容而來，第 2-12-5 頁已載明

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可包括以

電腦程式或電腦程式產品為標

的之物之請求項…」，「電腦程式

（產品）請求項」意即請求項標

的名稱為「電腦程式」或「電腦

程式產品」者，無論電腦程式後

方是否有無括號內的產品二

字，並無實質差異。國際上如歐

洲專利審查基準第 F部第 IV章

第 3.9.1 節明文電腦實現發明請

求標的可為“computer program 

[product]＂；日本特許廳[附屬書

B]第 1.2.1.1 節亦明文物之發明

得為「程式（プログラム）」，並

無「產品」二字。 

第 3節 發明之定義 

12 

• 第 2-12-13頁之「(i)對於機器之控制…」字面

上的意思非常寬廣，但是從第 5.2節多個發明

定義相關案例看起來，並不是如字面解釋。如

此一來，使得專利審查的不可預測性變高，違

• 第 2-12-13頁僅是就判斷流程為

整體說明，原「(i)對於機器之控

制，或具體執行伴隨控制之處理

者」文字恐有致誤解，爰酌為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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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反初衷。 

• 同頁「(i)『未』利用自然法則者」建議應為「(i)

『非』利用自然法則者」。 

訂為「(i)具體執行對於機器等之

控制或伴隨控制之處理者」。其

進一步內容，參照第 3.3.1.1 節

有更詳細的說明，亦與第 5.2節

的案例說明相互一致，應不至有

不可預測性變高的疑慮。 

• 已依建議修改。 

13 

• 第 2-12-13頁之流程圖難以遵循，因為可能同

時走左邊與右邊。建議第一個菱形方塊內容改

成「初步判斷是否符合發明定義」，左邊為符

合，右邊為不符合，下方為難以判斷。 

• 第 2-12-13頁第一個菱形方塊係

以明顯可認定為符合或不符合

發明之態樣作左右流程之別，應

不至有同時往兩邊流程進行的

情形。 

14 

• 第 2-12-13頁「(i)對於機器的控制，或具體執

行伴隨控制之處理者」，建議修改為「具體執

行對機器等的控制或伴隨該控制之處理者」

（第 3.3.1.2節亦同）。同頁「(ii)依據技術性質

之資料具體執行資訊處理者」，建議修改為「依

據處理對象之技術性質而具體執行資訊處理

者」（第 3.3.1.2節亦同）。 

• 第 2-12-13頁「(2)判斷『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

處理是否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』」（第 3.4

節等處亦同），該句建議修改為「電腦軟體所

致之資訊處理是否為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

現」，因為整個軟體發明基本上是從「軟體借

助硬體來達成資訊處理」的觀點來思考，原本

的撰寫方式容易招致誤會。 

• 第 2-12-13頁有關流程圖的兩個菱形中的大標

題，日本的審查基準是用「先以一般的基準」

來判定發明是否屬於「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

想的創作」，如果不行，才走到第二個菱形「以

軟體觀點來看」，發明是否屬於「利用自然法

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」。貴局現在版本另創兩

個大標題(「明顯符合/不符合....」以及「藉助

電腦...」)，是希望閱讀的審查官容易理解。但

個人認為，日本在這兩個菱形中採用帶有「利

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」的標題，反而

較能貼近我國專利法 21 條的條文文字，也比

• 為使文字更臻明確，已將「(i)

對於機器之控制，或具體執行伴

隨控制之處理者」酌為修訂為

「(i)具體執行對於機器等之控

制或伴隨控制之處理者」。另將

「(ii)依據技術性質之資料具體

執行資訊處理者」，酌為修訂為

「(ii)具體執行依據物體之技術

性質的資訊處理者」。 

• 第 2-12-13頁「藉助電腦軟體之

資訊處理是否係利用硬體資源

具體實現」（第 3.2 節）係整體

性的判斷步驟說明，至於其判斷

細節請參照第 3.4節有更詳細的

說明，基準文字與所建議文字並

無實質差異，應不至產生誤會。 

• 第 2-12-13頁之流程圖雖有部分

參考日本特許廳[附屬書 B]，但

仍應考量我國審查實務需求，而

非逕為直接援用。如依建議僅將

專利法第 21 條的條文文字置於

菱形方塊中，恐無助於審查人員

或申請人理解如何操作發明定

義的判斷流程。 

• 第 2-12-16頁的「人為安排」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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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能夠讓審查官理解這兩個菱形之間的差異

性。建議比照日本的流程圖的方式，也順便修

改相關說明文字。 

• 第 2-12-16頁的「人為安排」只舉出「程式語

言」，但就我的認知，程式語言應屬單純資訊

之揭示，有點不適合放在這裡。日本審查基準

則是列出貴局下一頁 (2)中所述之「人為規

則、遊戲運動規則」，建議刪除「程式語言」，

將「人為規則、遊戲運動規則」移列至此。至

於(2)則保留「經濟法則」。 

• 第 2-12-17 頁第 6 至 10 行「請求項所載之發

明，縱使有部分係利用自然法則(例如電腦)，

如就請求項整體判斷…」這邊讀起來有點違反

總則所謂的「發明應整體觀之」的原則。細讀

日文審查基準發現這邊應為「請求項所載之發

明界定事項，縱使有部分係利用自然法則(例

如電腦)，如就請求項整體判斷…」。日本所謂

「發明特定事項」(中譯為「發明界定事項」

較為貼切)，是指申請人為了取得發明專利而

撰寫在說明書或請求項內，用來界定其發明的

事項，也就是常常聽到「new matter」中所指

的「matter」。由於台灣這邊一直沒有正式定義

「發明界定事項」此一名詞，建議修改成「請

求項所載之技術特徵，縱使有部分係利用自然

法則(例如電腦)，如就請求項整體判斷…」，

較能符合「部分」、「整體」的觀念。當然若貴

局願意在此一版本導入「發明界定事項」這個

用語，本人也非常歡迎，因為如此一來可以順

便解決後面許多對於案例說明時文字上的問

題。（如不願意導入「發明界定事項」這個用

語，可能無法一律採用「技術特徵」來全篇替

代之，有些地方需要區分成「技術用語」、「技

術構件」、「技術特徵」或其他類的詞彙等等） 

• 另有關於名詞說明部分，日本審查基準開頭即

列出幾個重要用語的說明，其中「資訊處理」、

「硬體資源」、「程式」、「記錄程式之電腦可讀

取記錄媒體」、「資料結構」等等，經常是申請

舉「程式語言」僅為例示，且為

現行審查基準之內容。建議所指

之單純資訊揭示，應係指顯示於

螢幕上或列印於紙本之程式碼

列表而言，基準此處所指的程式

語言，係指人類加以規範或定義

之程式語言本身，包含語法、詞

彙及其含義等。另查日本特許廳

[附屬書 B]第 16頁例 1，亦認為

電腦程式語言屬於人為安排。至

於遊戲或運動之規則，係屬於人

為規則，就規則本身亦可認為屬

於人為安排，此處將之例示為人

為規則，乃現行基準之內容，亦

與總則（第二篇第二章第 1.3.4

節）內容相互一致。 

• 我國現行專利法規或審查基準

中並無「發明界定事項」此一用

語，貿然引用恐會產生更多疑

慮。第 2-12-17頁該段內容，係

說明請求項記載之內容，可能包

含有部分非利用自然法則（例如

數學公式）之特徵，但並非請求

項內容只要涉及非利用自然法

則者就認定為違反發明定義，主

要仍在傳達發明應以整體觀之

的概念。而文字內容「請求項所

載之發明…就請求項整體判

斷…」即指以請求項技術特徵所

界定之發明整體為判斷對象，並

無違反基準總則所述發明應整

體觀之的原則。 

• 「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」、「電腦

程式（產品）」、「硬體資源」等

用語，於第 2-12-4、2-12-5、

2-12-18 頁等已有相關說明。另

關於「資訊處理」、「資料結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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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撰寫說明書或請求項所需要使用到的用

語，也是貫穿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全篇

的重要名詞，建議必須放在貴局版本的開頭。 

• 至於「準程式之物」，主要是用在描述「資料

結構」、「具有結構的資料」等等，如果被電腦

讀取之後能夠產生具體的資訊處理，也視為等

同程式(準程式之物)。雖然台灣過去的審查基

準沒有這個詞，但也建議考慮納入新的基準。 

• 公聽會中有人提問「前置詞」之問題（應指請

求項中第二次出現的名詞都要加上「前記」、

「前述」、「上述」？）貴局可以「因審查基準

舉例眾多，避免篇幅膨脹太大，所以可能無法

完美呈現請求項撰寫方式」，而省略之。提供

貴局參考。 

等用語，係電腦相關技術領域所

慣用，其內涵與意義已為該領域

人員所周知，應不至有無法理解

之情形。 

• 我國 2008 年版電腦軟體相關發

明審查基準即已載明「除了電腦

程式產品外，實際撰寫請求項

時，依所請求之實質內容，尚可

使用『資料結構產品』 (data 

structure product)或其他類似的

用語」，此次基準草案亦將「資

料結構（產品）」獨立列為物之

請求項的一種。我國專利法並未

如日本特許法第 2條第 4項定義

有「準程式之物」一詞，不宜直

接引用。 

• 基準各案例內容係供審查人員

及外界參考，力求正確無誤，本

局仍會逐一檢視各案例文字是

否有因缺少前置詞而造成誤解

的情形。 

15 

• 第 2-12-13頁下方的流程圖非常好。 

• 在適格性判斷原則上，刪除「進一步技術功效」

及「簡單利用電腦」相關內容，讓適格性與否

之判斷回歸到請求項的具體內容，個人覺得這

個大方向是對的，但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實

例，讓大家能夠掌握 鈞局欲表達的主旨，盡

量避免鈞局欲表達的意思與讀者所理解者南

轅北轍之可能。 

• 公聽會大家有很多意見是關於：希望增加更多

的「正面例子」，例如，第 3.4 節「藉助電腦

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」這

個小節舉了例 1與例 2兩個例子（兩個例子係

相關），其中例 1不符發明之定義，例 2符合

發明之定義。不知能否增加 1或 2組例子（每

組還是兩個相關例）？除了上述章節之外，其

他部分亦然，即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「正面例

• 關於發明定義部分，在第 5節的

案例共舉出 12 個案例，且諸多

案例係以同一案例中不同請求

項呈現出符合發明定義及不符

合發明定義之情況，亦即以正、

反方式讓讀者理解。 

• 本次基準修訂在可能的範圍內

已儘量提供案例供參，日後如有

適合案例，會再考量是否納入基

準中或以其他形式提供外界參

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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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」應該是大家所樂見的。 

16 

• 第 2-12-14頁例 1的多個軟體模組，文字界定

與人的動作無異，要說是人為安排也說得通。

建議界定的文字內容可以採用機械參數以及

控制條件的方式來呈現，例如 OO 裝置依據

XX資訊計算出 YY 資訊，並在 TT條件下產

生觸發指令發送給機器。 

• 同頁例 2建議避免「售予」及「購買」這種非

利用自然法則的用詞，盡可能以參數、條件判

斷、資訊傳送的方式記載。 

• 電腦軟體或電腦程式本係將人

為流程予以自動化，因此請求項

中各軟體模組所界定之功能或

執行步驟，常見有類似於人為動

作之描述。 

• 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為非利用

自然法則者（例如人為安排），

係依請求項整體判斷，並不僅以

請求項內容中出現部分的人為

動作（例如售予、購買、交易），

即逕予認定為非利用自然法則。 

17 

• 第 2-12-14頁記載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例如屬

於『對於機器之控制，或具體執行伴隨控制之

處理者』，或『依據物體之技術性質資料具體

執行資訊處理者』，即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

思想之創作，符合發明之定義」。然而，此可

對照美國MPEP有關 101之範例 37。範例 37

記載下列請求項「請求項 3：一種對電腦系統

的圖示進行排序的方法，該方法包括：由處理

器確定每個圖示在預定時間段內的使用量；以

及由處理器根據確定的使用量，對圖示進行排

序。」範例 37 所記載之分析認為，針對步驟

2A Prong 1，請求項 3記載了確定每個圖示在

預定時間內的使用量，並根據確定的使用量對

圖示進行排序的限制。該限制是一個程式，並

且根據其最廣泛的合理解釋，它除了對通用電

腦元件的記載外，僅涵蓋了心智中該限制的執

行。也就是說，除了記載"由處理器"之外，請

求項 3 中沒有任何東西排除了確定步驟實際

上是在心智中執行的。這種限制是一種心智過

程。按照所記載的排名限制也是一個過程，根

據其最廣泛的合理解釋，它除了對通用電腦元

件的記載外，僅涵蓋了心智中該限制的執行。

也就是說，除了記載"由處理器"之外，請求項

中沒有任何東西排除了排名步驟實際上是在

心智中執行的。例如，但對於"由處理器 "的

• 美國適格性指南（2019 Revised 

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

Guidance）範例 37 所記載之請

求項 3，如依基準草案第 2-12-13

頁所示適格性流程圖判斷，應可

認為符合發明定義，理由在於該

請求項 3 所界定之方法雖非明

顯符合或不符發明定義之態

樣，然已記載依其資訊處理之目

的（排序圖示）之具體技術手段

或步驟（由處理器確定每個圖示

在預定時間段內的使用量…由

處理器根據確定的使用量，對圖

式進行排序），符合「藉助電腦

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

源具體實現」要件。 

• 有關「具體執行對於機器等之控

制或伴隨控制之處理者」，詳細

內容請參見第 3.3.1.1節。「具體

執行依據物體之技術性質的資

訊處理者」，詳細內容請參見第

3.3.1.2節。 

• 「無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」係進

步性判斷上有關「簡單變更」的

類型之一。前述之美國範例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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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語言，請求項 3中包含了使用者使用最多的圖

示應該比使用最少的圖示排名更高的思維，因

此，這種限制也是一種心理過程。針對步驟

2A Prong 2，請求項 3還記載了一個額外的要

素：一個處理器被用來執行排名和確定步驟。

這兩個步驟中的處理器被高度概括地敘述，即

作為一個通用處理器執行處理資料（每個圖示

的使用量，或根據確定的使用量對圖示進行排

名）的通用電腦功能。該通用處理器限制只不

過是使用通用電腦部件應用例外的指令而

已。因此，該附加元件並沒有將抽象思想整合

到實際應用中，因為它沒有對實踐該抽象思想

施加任何有意義的限制。該權利要求針對的是

抽象思想。如同關於步驟 2A 第二要素的討

論，權利要求中的附加要素只不過是使用通用

電腦元件應用例外的指示。同樣的分析也適用

於這裡的 2B，即，僅僅是使用通用電腦元件

應用例外的指令不能在步驟 2A中將司法例外

整合到實際應用中，也不能在步驟 2B中提供

創造性概念。該請求項是不適格的。 

• 問題：然而，如依照第 2-12-14頁記載「電腦

軟體相關發明例如屬於『對於機器之控制，或

具體執行伴隨控制之處理者』，或『依據物體

之技術性質資料具體執行資訊處理者』，即為

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，符合發明之

定義」，則前述範例 37似乎在我國是符合發明

定義的，鈞局之意見為何？ 

• 另外，關於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例如屬於『對

於機器之控制，或具體執行伴隨控制之處理

者』，或『依據物體之技術性質資料具體執行

資訊處理者』，即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

之創作，符合發明之定義」鈞局除範例外，是

否有更進一步判斷原則？ 

• 承前述問題，請求項 3被MPEP認定為心智過

程的部分，是否屬於第 2-12-30頁所記載無助

於技術效果的特徵？ 

• 新版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並未提供無

提及進步性，且未說明該範例所

設定之先前技術、所欲解決之問

題，或在實現圖式排序時有何技

術考量、是否克服技術困難等，

實難以提供意見供參。 

• 「無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」係延

續現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

基準第 4.2.5 節「無助於技術性

的特徵」，原則上僅適用於電腦

軟體相關發明，其判斷原則及範

例請參見基準草案第 4.2.2.1.2.6

節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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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的案例。問題：鈞局是否

再提供關於無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的案例及

判斷原理原則？無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的判

斷是否適用於其他發明？ 

18 

• 第 2-12-16頁記載「請求項所載之發明，如為

下列其中之一，為非利用自然法則者：(1)人

為安排（artificial arrangement），例如程式語

言。」並且清稿版刪除了「程式語言」之名詞

解釋。 

• 問題：依電腦軟體之技術領域，程式語言至少

包含語法和編譯器，其中，語法決定了哪些運

算式可以用來編寫原始程式碼，以及如何組合

以獲得功能，編譯器則轉換依前述語法所所寫

成之程式碼為可執行的機器碼，前述清稿版所

指程式語言是否同時指語法和編譯器，亦即，

鈞局是否認為程式語言之語法和編譯器皆為

人為安排而非利用自然法則者。 

• 第 2-12-16頁之程式語言，係指

人類加以規範或定義之程式語

言本身，包含語法、詞彙及其含

義等。 

• 編譯器（compiler）屬於電腦程

式的一種，其功能是將某種程式

語言寫成的原始碼（原始語言）

轉換成另一種程式語言（目標語

言），並非此處所指的程式語

言。 

19 

• 第 2-12-17頁例 2與第 5.2節案例 2-9幾乎是

重複的，建議可以拿掉。集中在後面也很清

楚。 

• 第 2-12-17頁例 2已更換為其他

案例，與第 5.2節案例 2-9內容

不會重複。 

20 

• 基準當中某些案例的請求項內容缺少前置

詞，由於基準是專利界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，

建議用字上能更精確。 

• 基準內容都是由審查角度出發，希望能夠提供

給代理人或申請端更多的指引，例如不符發明

定義的例子僅指出為何不符發明定義，如能增

加如何修正即能符合發明定義的相關內容，這

樣申請端更能理解、因應。 

• 已全盤檢視基準中各案例之請

求項是否缺少「該」或「前述」

等前置詞。 

• 審查基準係使審查人員審查時

有所依循，因此文字上多從審查

角度切入，但在適當處仍會就如

何申復或修正以克服核駁理由

加以說明，例如第 2.2.4 節「為

說明書所支持」之案例說明。關

於發明定義部分，除第 3節所舉

案例外，在第 5節案例中係以不

同請求項來呈現符合或不符合

發明定義之情形，即可供申請人

或代理人參考。 

第 4節 專利要件 

21 
• 第 2-12-21 頁提及跨領域之電腦軟體相關發

明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同時具

• （2017 年版）基準第二第三章

第 3.2.1 節已有「…該發明所屬



13 

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有所應用技術領域及電腦軟體技術領域之通

常知識，為一虛擬之人，但既為虛擬之人，為

何還需要說明該通常知識者可為一群人？如

此定義此位虛擬之人的用意或優缺點為何？ 

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

一群人較為適當時，亦可為一群

人」之相關內容。因電腦軟體相

關發明常為跨領域之發明，為使

進步性的論述基礎更為完善，並

切合現今發明多以團隊進行研

發之事實，第 2-12-21頁乃將此

虛擬之人作明確的說明。日本專

利審查基準第 III 部第 2 章第 2

節亦有相類似內容足資參考。 

22 

• 第 2-12-21頁（第 4.2.2.1.1.1 節所欲解決問題

之共通性）提及「在電腦軟體相關技術領域，

例如：以電腦取代人工作業，或將人工流程予

以軟體化、系統化，或以人工智慧（AI）、模

糊邏輯提高分析、預測的精確度…均為通常知

識者能易於思及的問題」，但人工智慧的技術

就是用來取代人工來達到更好的預測結果，何

以這樣是屬於易於思及的問題？ 

• 該節內容係說明在判斷是否有

動機結合複數引證文件時，就複

數引證文件間「所欲解決問題之

共通性」此一事項之考量，並非

指申請專利之發明只要是利用

到人工智慧都是易於思及。 

23 

• 第 2-12-21頁（第 4.2.2節進步性之判斷步驟）

部分，實務上對於進步性判斷步驟包含有確定

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、…、確定該發明所屬

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及確

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

差異等。但第 2-12-21頁只有提及一部分的步

驟，確認進步性的判斷步驟是否仍適用總則的

內容？ 

• 同節提及適合的主要引證的選擇，實務上通常

只要是相同或相關的技術領域即可，或有相同

或相似的所欲解決問題即可，基準文字上似乎

更加嚴格？ 

• 第 2-12-21 頁（第 4.2.1 節該發明所屬技術領

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），並未如總則定義該虛

擬之人所需具備的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術，想確

認此部分是否仍適用總則之規定？此外，最高

行政法院 105年判字第 503號判決意旨認為就

進步性為判斷時，宜先依系爭專利所著重之技

術領域、先前技術面臨之問題，解決問題之方

• 第 2-12-20頁（第 4.2節進步性）

開宗明義已說明「電腦軟體相關

發明之進步性審查，適用第三章

第 3 節『進步性』之一般性規

定」，因此不論第 4.2.2節「進步

性之判斷步驟」，或第 4.2.2.1節

「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之判斷步

驟」等，未特別提及的部分均仍

適用總則所規範之內容。 

• 第 2-12-21頁文字係「適合的主

要引證，通常可選擇與申請專利

之發明屬於相同或相關技術領

域、有相同或相似的所欲解決問

題，或者採取相同或相似的技術

手段者」，指主要引證通常可就

前述三種情形之一予以選擇，並

非需三種情形均需滿足。 

•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

503號判決後，經智慧財產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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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法、技術之複雜度及其實務從事者通常水準，

確立「具有通常知識者」之知識水準，局裡在

審查實務上，是否考慮於審查意見通知函或核

駁審定書上會確定該虛擬之人的技術水準？

甚或日後局裡若成立複審及爭議審議會後，是

否會確定該虛擬之人，以利後續爭議訟訴的進

行？ 

• 第 2-12-21頁（第 4.2.2.1節否定進步性之因素）

僅提及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及簡單變更，並

未提及「單純拼湊」？就肯定進步性因素（第

4.2.2.2節）部分，也只有列出「有利功效」與

「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」，而無法預期的

功效在實務上認為對於進步性的肯認屬於有

力之情事，此處是否有列出有利功效的必要

性？ 

審酌兩造、參加人及各方法庭之

友意見，以 105年度行專更(一)

字第 4號更為判決指出「通常知

識者及其專利申請日之技術水

準未必須要明確定義」，因「專

利專責審查機關可以於核駁審

定時，具體明確指出引證案揭示

系爭專利各項技術特徵之處，且

可以具體敘述根據既存引證案

如何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所有

技術特徵，而可供包括法院在內

之第三人檢驗時，通常知識者所

具備之知識水準及其於專利申

請日之技術水準，其實已經實質

隱含於其具體敘述之中，自無須

另外加以明確定義」，嗣經最高

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2022

號裁定確定在案，為目前審查實

務所遵循。 

• 第 2-12-21頁有關否定進步性之

因素所未提及之單純拼湊，仍適

用總則之規定。肯定進步性之因

素部分，亦適用總則之規定，此

處僅就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在進

步性判斷上常參採的「有利功

效」與輔助性判斷因素中的「發

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」予以說

明。其中，「有利功效」係指實

現發明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

的技術效果，「發明具有無法預

期之功效」則指申請專利之發明

與相關先前技術相較，產生無法

預期之功效，包括產生功效的顯

著提升（量的變化），或產生新

的功效（質的變化），係申請時

無法預期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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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（以公聽會清稿版頁碼為準） 研復說明 

第 5節 案例 

24 

• 關於第 2-12-36頁案例 1-2，AI有一個很大的

特點及優勢，就是可以找出人類難以觀察的相

關性，可能某些組合以當時的知識邏輯難以解

釋，但是當這些條件同時成就時就是有很高的

機率是某個結果。如果說明書已經明確且充分

揭露如何建立模型，甚至提供訓練資料，具有

再現性，是否可以通過可據以實現要件？社會

大眾很需要 AI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的案例。 

• 第 2-12-36 頁案例 1-2 的設定是

屬於單純應用 AI 之發明，亦即

其特點並不在於神經網路模型

本身，如參酌說明書內容與申請

時之通常知識無法確認訓練資

料間或輸入、輸出資料間之關連

性，當無法認定可據以實現並獲

致預期之功效。 

• 如說明書中雖未敘明資料間之

相關性，但已載明能據以實現之

具體技術內容，並有相關數據佐

證依該技術內容確可獲致所稱

之功效，仍有滿足據以實現要件

之可能，爰於案例 1-2增加相關

說明。 

25 

• 關於第 2-12-37頁案例 2-1請求項 2的說明，

是否以「明確性－欠缺必要技術特徵」來核駁

比較符合？建議可以補充說明，此案例也會以

明確性核駁。另建議按照流程完成論述，也就

是說，先說明雖然對機器控制，但是也存在單

純資訊揭示的問題，因此難以判斷，再進行「藉

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

實現」的判斷。其他案例亦同。 

• 例如第 2-12-51頁案例 2-11請求項 3，提及車

輛調度伺服器收到來自於車輛調度用戶請求

調度車輛至指定位置之請求，車輛調度伺服器

將調度該無人自動駕駛車輛給該車輛調度用

戶，看起來已經是屬於對機器的控制，但〔理

由〕（第 2-12-52 頁）部分卻說明無法認定已

記載依據調度無人自動駕駛車輛的資訊處理

目的，所實現之特定資訊處理的技術手段。此

案例對照第 2-12-13 頁流程圖的第一個菱形

圖，即會產生可能會同時往兩邊而難以判斷的

情形，因其同時涉及對機器的控制以及人為的

安排，所以才會往下一個菱形進行判斷。 

• 對於第 2-12-51頁案例 2-11請求項 3、4的判

• 第 2-12-37 頁案例 2-1 屬第 5.2

節「發明定義相關案例」，該節

所舉案例在說明如何判斷是否

符合發明定義，並不討論其他專

利要件。又案例 2-1關於各請求

項是否符合發明定義之理由，另

以括號載明係依哪一節內容（可

對應第 2-12-13頁流程圖）為最

終判斷，只有當無法判斷為明顯

符合或不符合發明定義者，才會

進入第 3.4節作最終判斷。 

• 第 2-12-51頁案例 2-11請求項 3

所請求者為無人自動駕駛車輛

調度系統，並包含伺服器、可攜

式電子裝置及無人自動駕駛車

輛等技術特徵，其整體並不屬於

人為安排，且其關於車輛調度的

描述，僅是「調度該無人自動駕

駛車輛給該車輛調度用戶」之目

的或結果，未提及如何調度（例

如控制該無人自動駕駛車輛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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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思考流程，建議可以演繹如下： 

(1)在第一個菱形中，請求項 3、4記載了「無

人自動駕駛車輛」、「車輛調度伺服器」、「可

攜式電子裝置」這些機器，且車輛調度伺

服器有下達指示以控制無人自動駕駛車輛

進行調度，似乎有符合「對機器的控制」

這個要件，因此首先判斷不會往右走，進

而判斷是否能夠往左走。但是關於其是如

何具體執行「對機器的控制」，並未著墨。

因此在第一個菱形中，也難以直接判定往

左走，而變成往下走，進入第二個菱形。 

(2)在第二個菱形中，引入以軟體觀點來判

斷，請求項 3、4中僅記載「當該車輛調度

伺服器收到來自於車輛調度用戶請求調度

車輛至指定位置之請求，該車輛調度伺服

器將調度該無人自動駕駛車輛給該車輛調

度用戶」，至於符合「無人自動駕駛車輛調

度」此一使用目的之特有的資訊演算或加

工、用來實現該特有的資訊演算或加工所

需的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，並未記載。因

此，請求項 3 所述之發明，並非藉由軟體

與硬體資源的協同運作而建構出符合使用

目的之特有的資訊處理系統或其作動方

法。 

啟動、移動、停止等），亦無法

認定為屬於對機器之控制，不會

有同時往第 2-12-13頁流程圖第

一個菱形兩邊進行的情況，也因

此是以第二個菱形進行判斷。 

• 第 2-12-51頁案例 11，如上述之

說明，基準就各請求項的說明文

字除需讓讀者能易於理解外，亦

力求簡明扼要，以避免相類似內

容一再出現，使篇幅過於冗贅。

就案例 11 請求項 3 的理由部分

（請求項 4同），酌予修訂為「請

求項 3 雖記載車輛調度伺服

器、可攜式電子裝置…等硬體資

源，但只描述當車輛調度伺服器

收到來自於用戶調度車輛至指

定位置之請求時，車輛調度伺服

器將分配一車輛給該用戶，並未

記載對於無人自動駕駛車輛之

相關控制內容，不屬於具體執行

對於機器等之控制或伴隨控制

之處理；此外，其亦並未記載相

關的於車輛調度之資訊處理，無

法認定已記載依據調度無人自

動駕駛車輛的資訊處理目的，所

實現之特定資訊處理的技術手

段或步驟。因此，請求項 3所載

之發明…不符發明之定義（依第

3.4節判斷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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